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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是 GB/T 32151 的第 41 部分。GB/T 32151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 部分：发电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2 部分：电网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3 部分：镁冶炼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 部分：铝冶炼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5 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6 部分：民用航空企业；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7 部分：平板玻璃生产企业；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8 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9 部分：陶瓷生产企业；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1 部分：煤炭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3 部分：独立焦化企业；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4 部分：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5 部分：石油化工企业；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6 部分：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7 部分：氟化工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33 部分：颜料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34 部分：炭素材料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35 部分：玻璃纤维产品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36 部分：绝热材料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37 部分：烧结类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38 部分：水泥制品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39 部分：建筑石膏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0 部分：建筑防水材料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1 部分：工业硅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2 部分：铜冶炼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3 部分：铅冶炼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4 部分：锌冶炼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5 部分：磷酸及磷酸盐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6 部分：废弃电池处理处置企业。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43）和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548）共同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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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已经被公认为全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并将在未来数十年内继续

影响人类及其相关活动。气候变化会对人类和自然系统产生影响，并且会给资源可用性、经济活动和

人类福祉带来重大影响。作为响应，相关国际组织、国家和区域正在制定并实施国际、区域、国家和地

方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方案，以降低地球大气中的温室气体（GHG）浓度，并帮助人类适应气候变化。

相关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方案需要基于最佳的科学知识，采取有效的、渐进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带

来的各种威胁。标准有助于将这些科学知识转变为工具，从而应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方案

依赖于对温室气体的量化、监测和报告。

GB/T 32151《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从不同的企业层面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

的要求，目的是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分别规定其温室气体排放边界、计量与监/检测要求、核算步骤与

核算方法、数据质量管理、报告内容和格式等。GB/T 32151 拟分为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发电企业；

——第 2 部分：电网企业；

——第 3 部分：镁冶炼企业；

——第 4 部分：铝冶炼企业；

——第 5 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第 6 部分：民用航空企业；

——第 7 部分：平板玻璃生产企业；

——第 8 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第 9 部分：陶瓷生产企业；

——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第 11 部分：煤炭生产企业；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第 13 部分：独立焦化企业；

——第 14 部分：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

——第 15 部分：石油化工企业；

——第 16 部分：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

——第 17 部分：氟化工企业；

——第 18 部分：锻造企业；

——第 19 部分：热处理企业；

——第 20 部分：家具生产企业；

——第 21 部分：铸造企业；

——第 22 部分：畜禽养殖企业；

——第 23 部分：种植业机构；

——第 24 部分：电子设备制造企业；

——第 25 部分：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

——第 26 部分：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

——第 27 部分：陆上交通运输企业；

——第 28 部分：矿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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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部分：机械设备制造企业；

——第 30 部分：水运企业；

——第 31 部分：木材加工企业；

——第 32 部分：涂料生产企业；

——第 33 部分：颜料生产企业；

——第 34 部分：炭素材料生产企业；

——第 35 部分：玻璃纤维产品生产企业；

——第 36 部分：绝热材料生产企业；

——第 37 部分：烧结类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生产企业；

——第 38 部分：水泥制品生产企业；

——第 39 部分：建筑石膏生产企业；

——第 40 部分：建筑防水材料生产企业；

——第 41 部分：工业硅生产企业；

——第 42 部分：铜冶炼企业；

——第 43 部分：铅冶炼企业；

——第 44 部分：锌冶炼企业；

——第 45 部分：磷酸及磷酸盐企业；

——第 46 部分：废弃电池处理处置企业。

为便于国内国际交流，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有关要求，本系列文件的

量值以“国际量值单位+物质 (元素)”或“物质 (元素)+国际量值单位”的形式表示，如 tC 表示吨碳、

tCO2 表示吨二氧化碳、tC/GJ 表示吨碳每吉焦、Nm3 表示标准状况下的立方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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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1部分：工业硅生产企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边界、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数据质量管理、

报告内容和格式。

本文件适用于以工业硅生产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与报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50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核算边界

4.1　通则

报告主体应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和报告其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

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化验、机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

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健站等）。

工业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范围应根据其生产工艺流程包括以下部分或全部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购入及输出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工业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边界示意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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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业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示意图

如果报告主体除工业硅生产外还存在其他产品生产活动，并存在本文件未涵盖的温室气体排放环

节，则应按照相关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进行核算并汇总报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格式模板见附录 A。

4.2　核算和报告范围

4.2.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工业硅生产企业所涉及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包括动力煤、油、气等化石燃料在各种类型的固定或

移动燃烧设备（如锅炉、窑炉、内燃机等）中发生氧化燃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4.2.2　过程排放  

工业硅生产企业所涉及的过程排放包括以能源作为还原剂消耗、电极消耗以及各种碳酸盐等发生

分解反应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常用的还原剂包括木炭、石油焦、洗精煤、半焦等。

4.2.3　购入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工业硅生产企业消费的购入电力、热力所对应的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4.2.4　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工业硅生产企业输出的电力、热力所对应的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5　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

5.1　核算步骤

报告主体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工作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a） 确定核算边界；

2



GB/T 32151.41—2024

b） 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源； 
c） 制定数据质量控制计划； 
d） 收集活动数据；

e）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f） 分别计算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过程排放量、购入和输出的电力及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g） 汇总计算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量。  

5.2　核算方法

5.2.1　通则

工业硅生产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等于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生产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消费的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之

和，同时扣除输出的电力、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计算：

E=E 燃烧+E 过程+E 购入电+E 购入热-E 输出电-E 输出热…………………………（ 1 ）
式中：

E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E 燃烧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E 过程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E 购入电——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E 购入热——购入的热力产生的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E 输出电——输出的电力产生的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E 输出热——输出的热力产生的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5.2.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5.2.2.1　计算公式

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工业硅生产企业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化石燃料燃烧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总，其中，对于生物质混合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仅核算混合燃料中

化石燃料（如煤）的二氧化碳排放。按公式（2）计算：

E燃烧 = ∑
i

( )ADi × EFi …………………………（ 2 ）

式中：

E 燃烧——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AD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吉焦（GJ）；

E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计。

5.2.2.2　活动数据获取

5.2.2.2.1　通则

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数据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积，

按公式（3）计算：

ADi=NCVi×FCi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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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D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吉焦（GJ）；

NCVi——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对于固体和液体化石燃料，以吉焦每吨（GJ/t）计；对于

气体化石燃料，以吉焦每万标立方米（GJ/104 Nm3）计；

FC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对于固体和液体化石燃料，单位为吨（t）；对于气体化石燃料，

以万标立方米（104 Nm3）计。

注： 本文件中的气体标准状况是大气压力为 101.325 kPa，温度为 273.15 K（0 ℃）。

5.2.2.2.2　化石燃料消耗量

化石燃料消耗量是指各燃烧设备分品种化石燃料实际消耗量。应保留化石燃料实际消耗量的原

始数据记录或在企业能源消费台账或统计报表中有所体现。

5.2.2.2.3　平均低位发热量

具备条件的企业可开展实测，或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检测，也可采用与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实

测值。如采用实测，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检测应符合 GB/T 213、GB/T 384、GB/T 22723 相关标准。

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可选择采用本文件提供的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缺省值，见附录 B 的表 B.1。

5.2.2.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5.2.2.3.1　计算公式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由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等参数计算得到，按公式

（4）计算：

EFi = CCi × OFi ×
44
12 …………………………（ 4 ）

式中：

E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计；

CC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以吨碳每吉焦（tC/GJ）计；

O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44
12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5.2.2.3.2　单位热值含碳量

企业可根据自身条件，选取以下方法：采用表 B.1 提供的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的缺省值；具备

条件的企业可对单位热值含碳量开展实测，或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检测；也可采用与相关方结算凭证中

提供的实测值。

5.2.2.3.3　碳氧化率

企业可参见表 B.1 提供的化石燃料碳氧化率的缺省值。

5.2.3　过程排放

5.2.3.1　计算公式

工业硅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5）计算：

E 过程=E 还原剂+E 电极+E 碳酸盐+E 尿素 …………………………（ 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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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过程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E 还原剂——能源作为还原剂用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E 电极 ——电极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E 碳酸盐——碳酸盐分解和反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E 尿素 ——尿素作为脱硝剂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能源作为还原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6）计算：

E还原剂 = ∑
j

（AD还原剂j × EF还原剂j） …………………………（ 6 ）

式中：

E 还原剂 ——能源作为还原剂用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AD 还原剂 j——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能源产品作为还原剂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EF 还原剂 j ——能源产品作为还原剂用途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计；

j ——能源作为还原剂用途的类型代号，主要有石油焦、洗精煤、木炭、半焦等。

电极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7）计算：

E 电极=AD 电极×EF 电极 …………………………（ 7 ）
式中：

E 电极 ——电极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AD 电极——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电极消耗量，单位为吨（t）；

EF 电极 ——电极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计。

碳酸盐分解和反应过程的排放量按公式（8）计算：

E碳酸盐 = ∑
k

（AD碳酸盐k × EF碳酸盐k × K碳酸盐） …………………………（ 8 ）

式中：

E 碳酸盐 ——碳酸盐分解和反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AD 碳酸盐 k——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k 种碳酸盐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EF 碳酸盐 k ——第 k种碳酸盐分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计；

K 碳酸盐 ——碳酸盐纯度，%；

k ——碳酸盐类型，如碳酸钠、碳酸氢钠、碳酸钙。

烟气脱硝过程采用尿素作为脱硝剂时的排放量按公式（9）计算：

E尿素 = AD尿素 × EF尿素 × I …………………………（ 9 ）
式中：

E 尿素 ——尿素作为脱硝剂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AD 尿素——核算和报告周期内尿素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EF 尿素 ——尿素分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二氧化碳与尿素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取 0.733，以吨二

氧化碳每吨（tCO2/t）计；

I ——尿素纯度，%。

5.2.3.2　活动数据获取  

所需的活动数据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还原剂、电极、碳酸盐、尿素等消耗量，采用企业计量数据，也

可根据企业物料消费台账或统计报表确定。

5.2.3.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各类还原剂根据实测的含碳量折算为 CO2 确定其排放因子，不能实测的见表 B.2 所提供的缺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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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其他过程排放因子缺省值见表 B.3。

5.2.4　购入和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5.2.4.1　计算公式

5.2.4.1.1　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消费的购入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0）计算：

E购入电 = AD购入电 × EF购入电 …………………………（ 10 ）
式中：

E 购入电 ——购入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AD 购入电——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外购电力，单位为兆瓦时（MWh）；

EF 购入电 ——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计。

5.2.4.1.2　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购入的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1）计算：

E购入热 = AD购入热 × EF购入热 …………………………（ 11 ）
式中：

E 购入热 ——购入的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AD 购入热——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购入热力，单位为吉焦（GJ）；

EF 购入热 ——购入热力的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计。

5.2.4.1.3　输出电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输出的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2）计算：

E输出电 = AD输出电 × EF输出电 …………………………（ 12 ）
式中：

E 输出电 ——输出的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AD 输出电——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输出电力，单位为兆瓦时（MWh）；

EF 输出电 ——输出电力的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计。

5.2.4.1.4　输出热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输出的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3）计算：

E输出热 = AD输出热 × EF输出热 …………………………（ 13 ）
式中：

E 输出热 ——输出的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AD 输出热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输出热力，单位为吉焦（GJ）；

EF 输出热 ——热力消费的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计。

5.2.4.2　活动数据获取  

企业购入和输出电量数据，应以结算电表为准，如果没有，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电费发票或者结算

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

企业购入和输出热力数据，应以结算热力表或计量表为准，如果没有，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供热量

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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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热量单位可分别按如下方法换算为热量单位：

a）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按公式（14）转换为热量单位：

AD热水 =Maw × ( )Tw - 20 × 4.186 8 × 10-3…………………………（ 14 ）
式中：

AD 热水 ——热水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Maw ——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t）；

Tw ——热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4.186 8——水在常温常压下的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摄氏度[kJ/（kg·℃）]。
b）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按公式（15）转换为热量单位：

AD蒸汽 =Ma st × ( )En st - 83.74 × 10-3 …………………………（ 15 ）
式中：

AD 蒸汽——蒸汽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Mast ——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t）；

Enst ——蒸汽所产生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83.74 ——给水温度为 20 ℃时热水的焓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5.2.4.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5.2.4.3.1　电力排放因子取值和证明文件如下：

a） 自发自用的和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的绿色电力的排放因子为零；

b） 购入电力排放因子采用生态环境部最新发布的数值。

5.2.4.3.2　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的绿色电力消费量，指以交易方式购买并实际执行、结算的电量，

应提供发电与用电双方签订的市场化交易合同（对于无法提供合同的，应同时提供交易承诺书、交易公

告和交易结果），以及按合同执行的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凭证和由省级及以上电力交易机构出具的交易

结算凭证。交易结算凭证应载明在核算与报告周期内的月度结算电量及其项目类型、发电企业名称、

用电企业名称等。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凭证载明的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项目代码、项目类型、项目所在

地、电量生产日期等。2023 年 1 月 1 日之前投产的水电项目和核电可不提供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凭证。

自发自用的绿色电力电量应提供每月电量统计原始记录。

5.2.4.3.3　热力排放因子优先采用供热单位的实测值，也可根据 0.11 tCO2/GJ 计算。

6　数据质量管理

报告主体应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内容、工作

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工作；

b） 根据各种类型的排放源的重要程度对其进行等级划分，并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源一览表，

对于不同等级的排放源的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获取提出相应的要求；

c） 对现有监测条件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包括对活动数据的监测和对化

石燃料低位发热量等参数的监测及获取要求；定期对计量器具、检测设备和在线监测仪表进

行维护管理，并记录存档；

d） 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包括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以及相关责任人等

信息的记录管理；

e） 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交叉校验，对可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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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数据误差风险进行识别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7　报告内容和格式

7.1　通则

报告内容应包括报告主体基本信息、温室气体排放量、活动数据及其来源和排放因子及其来源；报

告格式参照附录 A。

7.2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应包括报告主体名称、单位性质、报告年度、所属行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

代表人、填报负责人和联系人信息等。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还应包括企业核算边界、主营产品及工艺流程以及排放源识别情况的详细说明

（必要时给出附表和附图）。

7.3　温室气体排放量

报告主体应报告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分别报告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

排放、过程排放、报告主体购入及输出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7.4　活动数据及其来源

报告主体应报告企业在报告年度内用于工业生产的各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和相应的低位发热

量、能源作为还原剂的消耗量、各种碳酸盐的消耗量、电极的消耗量、购入和输出的电力和热力，并说明

这些数据的来源。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工业硅以外的产品生产活动，并存在本文件未涵盖的温室气体排放环节，应

按照其他相关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标准，一并报告其活动数据及来源。

7.5　排放因子及其来源

报告主体应报告企业在报告年度内用于各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据、能源作为还

原剂的排放因子、各种碳酸盐的排放因子、电极消耗的排放因子、报告主体的电力消费排放因子和热力

消费排放因子等数据，并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采用缺省值或实测值）。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工业硅以外的产品生产活动，并存在本文件未涵盖的温室气体排放环节，应

按照相关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标准，一并报告其排放因子及来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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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格式模板

工业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格式模板如下。

工业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业硅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报告主体报告主体（（盖章盖章）：）：

报告年度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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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主体核算了本报告主体核算了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

见表见表 1~表表 6。。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报告主体基本情况

二、温室气体排放

三、活动数据及来源说明

四、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企业承诺对本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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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报告主体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源类别

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

过程排放

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输出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输出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

不包括购入和输出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包括购入和输出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能源作为还原剂用途的排放

其他过程排放

排放量

tCO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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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单
位

热
值

含
碳

量
b

tC
/G

J

碳
氧

化
率

%

数
据

数
据

来
源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
实

测
值

 □
缺

省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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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能
源
作
为
还
原
剂
用
途
的
排
放
的
活
动
数
据
和
排
放
因
子
一
览
表

能
源

作
为

还
原

剂
用

途
的

排
放

参
数

名
称

石
油

焦
作

还
原

剂
的

消
耗

量

石
油

焦
作

还
原

剂
排

放
因

子

洗
精

煤
作

还
原

剂
的

消
耗

量

洗
精

煤
作

还
原

剂
的

排
放

因
子

半
焦

作
还

原
剂

的
消

耗
量

半
焦

作
还

原
剂

的
排

放
因

子

木
炭

作
还

原
剂

的
消

耗
量

木
炭

作
还

原
剂

排
放

因
子

量
值

单
位 t

tC
O

2/
t

t
tC

O
2/

t
t

tC
O

2/
t

t
tC

O
2/

t

表
4　

其
他
工
业
过
程
排
放
的
活
动
数
据
和
排
放
因
子
一
览
表

其
他

工
业

过
程

排
放

注
： 
报

告
主

体
自

行
添

加
未

在
表

中
列

出
但

企
业

实
际

消
耗

的
其

他
碳

酸
盐

品
种

。

参
数

名
称

碳
酸

钠
消

耗
量

碳
酸

钠
纯

度

碳
酸

钠
分

解
的

排
放

因
子

碳
酸

氢
钠

消
耗

量

碳
酸

氢
钠

纯
度

碳
酸

氢
钠

分
解

的
排

放
因

子

碳
酸

钙
消

耗
量

碳
酸

钙
纯

度

碳
酸

钙
分

解
的

排
放

因
子

电
极

消
耗

量

电
极

消
耗

的
排

放
因

子

尿
素

消
耗

量

尿
素

的
纯

度

尿
素

的
排

放
因

子

量
值

单
位 t —

tC
O

2/
t

t —

tC
O

2/
t

t —

tC
O

2/
t

t
tC

O
2/

t
t —

tC
O

2/
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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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购
入
和
输
出
的
电
力
对
应
的
活
动
数
据
及
排
放
因
子
数
据
一
览
表

项
目

a

购
入

输
出

a  若
购

入
或

输
出

的
电

力
存

在
一

个
以

上
不

同
排

放
因

子
的

电
力

来
源

，自
行

分
行

一
一

列
明

。

通
过

市
场

化
交

易
购

入
的

绿
色

电
力

其
余

外
购

电
力

电
量

M
W

h
排

放
因

子

tC
O

2/
M

W
h

0

排
放

量

tC
O

2

0

表
6　

购
入
和
输
出
的
热
力
对
应
的
活
动
数
据
及
排
放
因
子
数
据
一
览
表

项
目

a

购
入

输
出

a  若
购

入
或

输
出

的
热

力
存

在
一

个
以

上
不

同
排

放
因

子
的

热
力

来
源

，自
行

分
行

一
一

列
明

。

热
量 G
J

排
放

因
子

tC
O

2/
G

J
排

放
量

tC
O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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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相关参数缺省值

相关参数缺省值见表 B.1~表 B.3。

表 B.1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的缺省值

燃料品种

固体

燃料

液体

燃料

气体

燃料

a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1》（统计年鉴有更新时，使用其最新数值）。
b 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
c 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 2019 修订版。
d 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e 数据取值来源为 GB/T 2589。

无烟煤

烟煤

褐煤

洗精煤

其他洗煤

型煤

其他煤制品

焦炭

原油

燃料油

汽油

柴油

一般煤油

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石脑油

焦油

粗苯

其他石油制品

天然气

高炉煤气

转炉煤气

焦炉煤气

炼厂干气

其他煤气

计量单位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104 Nm3

104 Nm3

104 Nm3

104 Nm3

t

104 Nm3

低位发热量

GJ/t或 GJ/×104Nm3

26.7c

19.570d

11.9 c

26.334a

12.545a

17.460d

17.460d

28.435a

41.816a

41.816a

43.070a

42.652a

43.070a

51.498e

50.179a

44.5 c

33.453a

41.816a

41.031d

389.31a

33.00 d

84.00 d

179.81a

45.998a

52.270a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27.4b×10-3

26.1b×10-3

28b×10-3

25.41b×10-3

25.41b×10-3

33.6b×10-3

33.6b×10-3

29.5b×10-3

20.1b×10-3

21.1b×10-3

18.9b×10-3

20.2b×10-3

19.6b×10-3

15.3b×10-3

17.2b×10-3

20.0b×10-3

22.0c×10-3

22.7d×10-3

20.0b×10-3

15.3b×10-3

70.80c×10-3

49.60d×10-3

13.58b×10-3

18.2b×10-3

12.2b×10-3

燃料碳氧化率

%

94 b

93 b

96 b

90 d

90 d

90 b

98 b

93 b

98 b

98 b

98 b

98 b

98 b

98 b

98 b

98 b

98 b

98 b

98 b

99 b

99 b

99 b

99 b

99 b

9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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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能源作为还原剂用途的排放因子相关缺省值

参数名称

石油焦作还原剂的排放因子

洗精煤作还原剂的排放因子

半焦作还原剂的排放因子

木炭作还原剂的排放因子

木片等其他生物质原料的排放因子

单位

tCO2/t

tCO2/t

tCO2/t

tCO2/t

tCO2/t

量值

3.12

2.45

2.853

0

0

表 B.3　其他过程排放因子缺省值

参数名称

碳酸钠分解的排放因子

碳酸氢钠分解的排放因子

碳酸钙分解的排放因子

电极

尿素纯度

单位

tCO2/t

tCO2/t

tCO2/t

tCO2/t

—

量值

0.415

0.524

0.440

3.663

98.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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